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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51        证券简称：创元科技          编号：ls2009-A18 

 

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七

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8 月 3 日以电子邮件、传真和专人送达形式发

出，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09 年 8 月 14 日在苏州市南门东

二路 4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，会议由董事长曹新彤先生主持。会议应

到董事 11 名，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10 名，副董事长李汉生先生因

事不能出席会议，授权委托董事周成明先生出席会议。全体监事及

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此次会议。此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

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提取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（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公司 2009 年半年度报告（正文）及其摘要。半年报全文详

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

半年报摘要详见 2009 年 8 月 18 日的《证券时报》之公司公告（公

告编号:dq20090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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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三、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预案（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二）。 

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三年任期届满，根据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提名曹新彤先生、董柏先生、王

军女士、宋锡武先生、朱志浩先生、胡增先生、周成明先生、黄鹏

先生、余菁女士、岳远斌先生、顾秦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

事候选人。 

其中：黄鹏先生、余菁女士、岳远斌先生、顾秦华先生为公司

董事会提名推荐的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此预案还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其中，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须

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换届选举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董事会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法律、法

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2、本次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具备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，拥有履行董事职责所应具

备的能力。未发现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有不符合《公司法》规定

的情形，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市场禁入处罚和尚未解

除的情形。 

3、同意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本次董事候选人的提名，并将第

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董事候选人名单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选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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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。 

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苏州电瓷厂有限公司向苏州创元集团财务公

司借款 1500 万元提供担保。具体内容详见 2009 年 8 月 18 日的《证

券时报》之“对外担保公告”（公告编号：ls2009-A21）及深圳证券

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五、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。 

定于 2009 年 9 月 3 日（星期四）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

股东大会，会议将审议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和《关于监

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。具体内容详见 2009 年 8 月 18 日的《证券时

报》之“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通知”（公告编号：

ls2009-A20 ） 及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 1：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

附件 2：董事候选人简历 

附件 3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

附件 4：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

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 事    会 

2009 年 8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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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 

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

单位：元 

 

本期减少额 
项   目 2008-12-31 本期计提额 

转回 转销 
2009-06-30 

坏账准备 31,717,881.87 811,844.04 262,012.26 0.00 32,267,713.65 

存货跌价准备 5,335,337.17 0.00 0.00 0.00 5,335,337.17 

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,000,000.00 0.00 0.00 0.00 1,000,000.00 

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7,769,034.61 0.00 0.00 0.00 7,769,034.61 

合计 45,822,253.65 811,844.04 262,012.26 0.00 46,372,085.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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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董事候选人简历 

 曹新彤先生：男，1952 年 4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大专学历，高级

经济师。现任本公司董事长。曾任苏州市机械局组织人事科副科长、

科长，苏州机械控股集团公司资产管理部、企业部部长。苏州机械

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董事，苏州创元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副

总经理、总经理。 

董柏先生：男，1956 年 10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大专学历，高级经

济师、高级政工师。现任苏州创元投资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董事

长、本公司副董事长。曾任苏州市纺织工业公司宣传科副科长、科

长，江苏省苏州纺织装饰集团公司总经理，苏州市纺织工业公司人

事科科长、组织科科长、副经理、纺织工业局副局长，苏州市纺织

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董事长、苏州市纺织工业局局长，苏州市工

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、董事长兼总经理，苏州创

元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董事长。 

王军女士：女，1972 年 3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工商管理硕士，工

程师。现任中国物资开发投资总公司副总经理。曾任中国包装国际

贸易公司业务员、国内贸易部直属机关党委宣传部主任科员。 

宋锡武先生：男，1956 年 10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本科，研究员级

高级工程师。现任苏州创元投资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副董事长、

总经理，本公司董事。曾任苏州长风机械总厂设计员、组织部干事，

新品开发研究所所长，分厂厂长，苏州长风机械总厂副厂长，苏州

长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副董事长、董事长，苏州创元（集团）有

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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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志浩先生：男，1960 年 10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本科，高级工程

师，现任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总经理。曾任苏州第一光学仪器厂副

厂长、苏州晶体元件厂副厂长、厂长（法定代表人）、苏州晶体元件

厂总经理，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。  

胡增先生：男，1963 年 4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本科，高级工程师。

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。曾任苏州起重机械厂设计科副科长、

厂长助理、总工程师兼技术质量处处长，苏州环球链条总厂副厂长，

苏州富士数码图像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苏州创元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高级助理、研发中心副主任。 

周成明先生：男，1970 年 10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本科，工程师，

现任本公司董事、董事会秘书、副总经理，兼江苏苏净集团有限公

司副总经理。曾任苏州电力电容器厂工艺员、企管科科员、全质办

科员、副主任、主任、苏州三光集团公司综合办主任，创元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，综合管理部部长。 

 

以上董事候选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；也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

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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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： 

 

黄鹏先生：男，1949 年 7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会计学教授，博士。

现任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，兼任苏州会计学会理事，江苏省审计专

业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、组长，本公司、江苏 AB 股

份有限公司、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曾任苏州

大学会计系副教授、教授、系主任。公开发表的具有代表性论文有

“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的博弈分析”、“企业核心竞争力与战略管

理会计核心主题”等；编著《税务会计》、《新世纪财务专论》、《金

融企业会计》、《现代企业财务会计》等论著和教材。 

余菁女士：女，1976 年 11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管理学博士，副研

究员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，中国企

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，本公司独立董事。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

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研究员，北京

华嘉企划顾问公司部长。公开发表的具有代表性论文有“大型国有

企业改制后存续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研究”、“管理研究的科学化：问

题、障碍与出路”等；编著《国外著名企业管理案例评析》、《IT 企

业发展战略》、《世界企业管理名著解读》等论著。 

岳远斌先生：男，1975 年 3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硕士研究生学历，

现任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、本公司独立董

事。曾供职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。 

顾秦华先生：男，1963 年 4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法律硕士研究生，

国家一级律师、苏州市拔尖人才（专家）。现任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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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主任兼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、江苏省律师高级职

称评审委员会评委、吴江市律师协会副会长、苏州市律师协会理事、

苏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。曾任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 

 

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；也均未受过中国证监

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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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（黄鹏

先生） 

声明人黄鹏，作为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候选人，现公开声明和保证，本人与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

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，具体声明如下：  

一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、主要社会关系不在创

元科技及其附属企业任职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创元科技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； 

二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创

元科技 1%以上的已发行股份； 

三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创元科技前十名股

东； 

四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创

元科技 5%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； 

五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创元科技实际控制

人、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； 

六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创元科技前五名股

东单位任职； 

七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不是为创元科技或其附属企业、或创元

科技控股股东提供财务、法律、管理咨询、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； 

八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不是在为创元科技提供审计、咨询、评

估、法律、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，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

并未参与对创元科技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

或合伙人； 

九、本人不在与创元科技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创元科技控股股东

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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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； 

十、本人不是在创元科技贷款银行、供货商、经销商单位任职

的人员； 

十一、本人没有从创元科技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

和人员取得额外的、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； 

十二、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相关规定； 

十三、本人不是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政府机关、政协机关、

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、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、

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； 

十四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拟在与本

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； 

十五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拟任独立

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（党委）及中央纪委、

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； 

十六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后，且拟任独立

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（党委）报告并备案的中央

管理干部； 

十七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在原任职

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%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； 

十八、本人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条

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； 

十九、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

工作指引》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； 

二十、本人符合创元科技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； 

二十一、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

实，准确，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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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，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

司数量不超过 5 家，本人未在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

以上。 
 

 黄鹏（正楷体）郑重声明：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，保

证上述声明真实、准确、完整,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

漏；否则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

所的处分。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

立性。本人在担任创元科技独立董事期间，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

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、规则等的规定，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

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，做出独立判断，不受公司主要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。 

 

 

 

声明人：黄鹏 

日  期：   2009 年 8 月 1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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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（余菁女士） 

 

声明人余菁，作为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候选人，现公开声明和保证，本人与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

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，具体声明如下：  

一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、主要社会关系不在创

元科技及其附属企业任职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创元科技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； 

二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创

元科技 1%以上的已发行股份； 

三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创元科技前十名股

东； 

四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创

元科技 5%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； 

五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创元科技实际控制

人、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； 

六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创元科技前五名股

东单位任职； 

七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不是为创元科技或其附属企业、或创元

科技控股股东提供财务、法律、管理咨询、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； 

八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不是在为创元科技提供审计、咨询、评

估、法律、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，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

并未参与对创元科技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

或合伙人； 

九、本人不在与创元科技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创元科技控股股东

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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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； 

十、本人不是在创元科技贷款银行、供货商、经销商单位任职

的人员； 

十一、本人没有从创元科技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

和人员取得额外的、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； 

十二、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相关规定； 

十三、本人不是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政府机关、政协机关、

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、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、

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； 

十四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拟在与本

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； 

十五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拟任独立

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（党委）及中央纪委、

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； 

十六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后，且拟任独立

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（党委）报告并备案的中央

管理干部； 

十七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在原任职

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%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； 

十八、本人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条

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； 

十九、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

工作指引》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； 

二十、本人符合创元科技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； 

二十一、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

实，准确，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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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，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

司数量不超过 5 家，本人未在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

以上。 

  余菁（正楷体）郑重声明：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，

保证上述声明真实、准确、完整,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
遗漏；否则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

易所的处分。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

独立性。本人在担任创元科技独立董事期间，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

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、规则等的规定，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

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，做出独立判断，不受公司主要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。 

 

 

 

声明人：余  菁 

日  期：   2009 年 8 月 1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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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（岳远斌先生） 

 

声明人岳远斌，作为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

董事候选人，现公开声明和保证，本人与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

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，具体声明如下：  

一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、主要社会关系不在创

元科技及其附属企业任职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创元科技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； 

二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创

元科技 1%以上的已发行股份； 

三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创元科技前十名股

东； 

四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创

元科技 5%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； 

五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创元科技实际控制

人、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； 

六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创元科技前五名股

东单位任职； 

七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不是为创元科技或其附属企业、或创元

科技控股股东提供财务、法律、管理咨询、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； 

八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不是在为创元科技提供审计、咨询、评

估、法律、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，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

并未参与对创元科技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

或合伙人； 

九、本人不在与创元科技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创元科技控股股东

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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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； 

十、本人不是在创元科技贷款银行、供货商、经销商单位任职

的人员； 

十一、本人没有从创元科技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

和人员取得额外的、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； 

十二、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相关规定； 

十三、本人不是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政府机关、政协机关、

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、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、

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； 

十四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拟在与本

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； 

十五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拟任独立

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（党委）及中央纪委、

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； 

十六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后，且拟任独立

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（党委）报告并备案的中央

管理干部； 

十七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在原任职

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%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； 

十八、本人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条

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； 

十九、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

工作指引》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； 

二十、本人符合创元科技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； 

二十一、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

实，准确，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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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，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

司数量不超过 5 家，本人未在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

以上。 

 岳远斌（正楷体）郑重声明：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，

保证上述声明真实、准确、完整,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
遗漏；否则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

易所的处分。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

独立性。本人在担任创元科技独立董事期间，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

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、规则等的规定，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

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，做出独立判断，不受公司主要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。 

 

 

 

声明人：岳远斌 

日  期：   2009 年 8 月 1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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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（顾秦华先生） 

 

声明人顾秦华，作为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

董事候选人，现公开声明和保证，本人与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

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，具体声明如下：  

一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、主要社会关系不在创

元科技及其附属企业任职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创元科技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； 

二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创

元科技 1%以上的已发行股份； 

三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创元科技前十名股

东； 

四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创

元科技 5%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； 

五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创元科技实际控制

人、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； 

六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创元科技前五名股

东单位任职； 

七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不是为创元科技或其附属企业、或创元

科技控股股东提供财务、法律、管理咨询、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； 

八、最近一年内，本人不是在为创元科技提供审计、咨询、评

估、法律、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，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

并未参与对创元科技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

或合伙人； 

九、本人不在与创元科技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创元科技控股股东

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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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； 

十、本人不是在创元科技贷款银行、供货商、经销商单位任职

的人员； 

十一、本人没有从创元科技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

和人员取得额外的、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； 

十二、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相关规定； 

十三、本人不是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政府机关、政协机关、

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、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、

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； 

十四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拟在与本

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； 

十五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拟任独立

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（党委）及中央纪委、

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； 

十六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后，且拟任独立

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（党委）报告并备案的中央

管理干部； 

十七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在原任职

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%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； 

十八、本人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条

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； 

十九、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

工作指引》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； 

二十、本人符合创元科技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； 

二十一、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

实，准确，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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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，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

司数量不超过 5 家，本人未在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

以上。 

 顾秦华（正楷体）郑重声明：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，

保证上述声明真实、准确、完整,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
遗漏；否则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

易所的处分。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

独立性。本人在担任创元科技独立董事期间，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

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、规则等的规定，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

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，做出独立判断，不受公司主要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。 

 

 

 

声明人：顾秦华 

日  期：   2009 年 8 月 1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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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

 

提名人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黄鹏先生、余菁

女士、岳远斌先生、顾秦华先生为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

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，被提名人与创元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，具体声明如下： 

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、学历、职称、详细的工

作经历、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，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创元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，提名人认为被提

名人： 

一、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具备担任上市公司

董事的资格； 

二、符合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； 

三、具备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

导意见》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： 

（一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、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创元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创

元科技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； 

（二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创元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%的股东，也不是创元科技前十名股东中自

然人股东； 

（三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创元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%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，也不在创元科技前

五名股东单位任职； 

（四）被提名人不是为创元科技或其附属企业、创元科技控股

股东提供财务、法律、管理咨询、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； 

（五）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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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被提名人不在与创元科技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创元科技控

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，也不在该等有

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。 

四、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《公务员

法》的相关规定； 

五、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政府机关、政协机关、

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、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、

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； 

六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拟在与

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； 

七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拟任独

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（党委）及中央纪委、

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； 

八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后，且拟任独

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（党委）报告并备案的中

央管理干部； 

九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，且在原任

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%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； 

十、包括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，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

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，在创元科技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； 

十一、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《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

工作指引》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； 

十二、被提名人当选后，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

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，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

人士； 

十三、本提名人已经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》

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。 

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、准确、完整,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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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；否则，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

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。 

 

 

 

提名人：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 事 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 年 8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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